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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临时公告的更正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9 月 1 日

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了《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增值

税留抵税额退税款及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临 2018-029）。经公司自查，由于工作人员工作疏忽，导致该公告

存在一处输入错误，现予以更正。具体更正情况如下： 

原公告内容： 
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发布《关于 2018 年

退还部分银行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18]70

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，决定对部分行业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

以退还。 

现更正为： 
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发布《关于 2018 年

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18]70

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，决定对部分行业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

以退还。 



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。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

不便，公司深表歉意，敬请谅解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8 年 9 月 4 日 


